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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环境保护局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环保局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

3月26日，市环保局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全面部署和启动市环保系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市环保局机关、各二级单位干部职工及离退休干部共80余人参加了动员大会。
副局长刘顺安同志主持大会并宣读了《市环保局关于成立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的通知》和《市环保局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赵儒铭同志作了动员讲话。他强调，全局干部职工要深刻领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点问题，扎实推进学习实践活动各阶段工作。为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成效，他要求各单位要深化学习，拓展学习途径，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转化为指导环保工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此推动环保工作的发展；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力求在落实污染减排上取得新突破，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生态文明上有新探索；要充分利用学习实践活动的“大气候”，解决环保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要依靠群众，发扬民主，深入基层，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维护群众环境利益；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表率，模范做好“五个带头”，做到政治上强于人、学习上先于人、作风上好于人、整改上严于人；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科室、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切实做到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与“创模”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体现到促进各项工作上，真正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市环保局学习实践活动于3月开始，分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三个阶段进行，8月底本完成。（活动办）
主送：市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抄送：局领导、各科室、二级单位
共印20份
